
 

 

◎家戶訪查新思維（資料來源：警政署防治組） 
 

壹、前言：105.10有部分單位因勤區查察勤務規劃失當，致員警執行家戶訪查勤務時造成爭議事件；嗣經檢討發現，仍有部分幹部對於內政部訂

定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及警政署105年3月30日新頒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未盡明瞭、熟悉。爰此，就員警執行家戶

訪查工作，藉此說明檢討及未來相關策進作為。 

 

 

貳、法令依據： 

法源：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第1款：勤區查察）、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5條、治安顧慮人口），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令公布之法律。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係經立法授權內政部訂頒之法規命令。 

其他相關法令：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8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54條、54條之1）、

老人福利法（第43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等，亦均賦予警察通報、訪查之責。 

 

參、家戶訪查功能： 

犯罪預防： 

素行人口訪查：警勤區員警對於治安顧慮人口（如殺人、強盜、搶奪…等14類）及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對於未成年家屬犯刑法殺人、傷害或妨害性自主案件等素行人口定期訪查，防止再犯。 

犯罪預防宣導：105年3月30日起已取消對一般住戶全面訪查之規定，而置重點於村、里（鄰）長等治安及為民服務諮詢對象之聯繫與意

見交換，以及對新遷入人口實施防詐騙、防竊盜等宣導，避免民眾受害。 

為民服務： 

發掘轄區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庭，即時通報主管機關救助;查各警察機關102年12月至105年5月辦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協助

通報需關懷對象計有6萬4,159件、獲主管機關核發救助金額計新臺幣6億3,347萬9,250元。 

發現兒虐、家暴、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或高風險家庭時，通報相關社福單位處理。 

社會治安調查：勤區員警經常主動與轄內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社區（大樓）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及其他熱心地

方治安維護人士等聯繫，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肆、家戶訪查原則（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 

誠實信用目的正當：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3條規定：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訪查目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訪查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行政中立謹言慎行：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4條：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應嚴守行政中立，並不得利用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

不加入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活動。 

保守秘密不得洩漏：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5條：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洩漏。 

應著制服告知事由：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6條：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著制服或出示警察服務證表明身分，並告知訪查事由。 

規定處所實施訪查：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7條：家戶訪查應就警勤區內之住所、居所、事業處所、營業場所、共同生活戶、共同事業戶及其他有關之處

所實施之。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13條：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時，應經訪查之住居人、事業負責人或可為事業代表之人同意並引導，始得進入

其適當處所辦理。 

家戶訪查實施事項：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8條：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時，得實施下列事項： 

告知與警察聯繫之方法與最近發生之治安狀況及防範危害事故相關作為。 

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指導家戶生活安全維護事項。 

其他必要為民服務事項。 

 

伍、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政署105年3月30日警署防字第1050075248號函頒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其重點如下： 

取消每年全面訪查無記事人口規定（修正規定第23、27、29、32點）：置無記事人口訪查重點於「村（里）鄰長、守望相助隊人員、社區

大樓保全（管理）人員、各級民意代表與熱心地方治安維護人士等諮詢對象」，以及「暫住人口」、轄內新遷入人口」，以有效掌握轄區

治安狀況。 

簿冊紙本精簡（修正規定第33點及第44點至第49點）：刪除警勤區手冊不必要之表單7種，除「警勤區轄境圖」、「員警交接登記表」及「社

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仍維持紙本列印（送核）外，餘均免列印紙本，逕以勤查系統線上註登及檢視方式辦理，落實無紙化作業。 

家戶訪查巡簽之改進（修正規定第34點）：考量家戶訪查工作重點乃在訪查轄區居民，為避免警勤區員警為符合「查巡合一」巡簽次數規

定，而壓縮實際家戶訪查時間，爰修正巡簽次數以不超過2處為原則;另巡簽時間則不再予以限制，使員警能有有充裕時間，落實執行家戶

訪查工作。 



 

 

簡化督導層級（修正規定第61點、第65點及第73點）：考量家戶訪查之各級督導人員督導頻率已足夠，且督察長、分局長均為單位主官（管），

事繁責重，爰刪除渠等督導規定;副分局長部分則修正由業管之副分局長督導。 

取消不合理加扣分項目，並限定追溯期限（修正規定第56點、第57點及第60點）：加分方式以鼓勵員警多訪查轄內無記事人口及獎懲追溯

期限至上一年度一月止。 

 

陸、檢討及策進： 

常見缺失： 

執行工作與家戶訪查任務不相符：為落實家戶訪查目的正當之原則，本署於105年10月13日以警署防字第1050152950號函重申各警察機關

勤區員警執行家戶訪查勤務應注意事項，嚴禁員警藉家戶訪查之名，執行維護治安以外之情事，若再有類此情事發生，追究相關疏失人

員責任。 

未能落實勤查系統運用，部分資料登錄不實：自98年全面啟用「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並與戶役政及刑案異動資料系統連結，使得員警

能運用高科技產物順遂執行家戶訪查流程;惟邇來有少數員警利用系統之便利性逕予蒐尋、註登相關訪查事宜，而未現地訪查確認;或為

應付督導人員查核、獎勵等而捏造不實資料，遭行政懲處，甚至涉及刑責。 

對相關法令不熟悉，執行衍生爭議：部分勤區員警、幹部對於家戶訪查相關規定不熟悉，如最新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已取

消無記事人口全面訪查，而少數員警卻藉由其他名義訪查，或訪查言語不當，衍生爭議情事。 

策進作為：有關家戶訪查工作，行政院林全院長特別聲明「不允許干涉人民自由權利」，內政部長並指示將從以下方向研議策進： 

短期：檢討「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釐清並明定訪查時機、場所、對象、…等，使訪查之實

施與維護社會治安之目的相結合，嚴禁員警藉家戶訪查之名，執行維護治安及為民服務以外之情事。 

長期：從制度面及法制面根本解決，內政部將邀集專家學者對「警察勤務條例」等相關法令詳加探討，以確保人民權益，並使警察人員

專心致力於維護社會治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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